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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声明 

一、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报告书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报告书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二、本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本报告书

中财务会计资料真实、准确、完整。 

三、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

交易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四、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机关对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本公司股票价值

或投资者收益的实质性判断或保证。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五、请全体股东及其他公众投资者认真阅读有关本次交易的全部信息披露文

件，以做出谨慎的投资决策。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及时披露相关信

息提请股东及其他投资者注意。 

六、本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本报告书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交易

的实施情况，投资者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仔细阅读《华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重

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全文及其他

相关文件，该等文件已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http://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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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本公司已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文件及股东大会的授权就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股份变动事宜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股份登记手续，公司于 2014 年 9 月 26 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本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新股数量为 932,465,261 股（其中限售流通股数量为 932,465,261 股），非公开发

行后本公司股份数量为 1,247,465,261 股。 

本次向交易对方定向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发行价格采

用华芳纺织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

均价，公司本次发行股份的价格为 5.32 元/股。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在其限售期满

的次一交易日可上市交易。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公司股票

价格在上市日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本报告书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重组的实施情况，投资者如欲了解

更多信息，请仔细阅读《华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全文及其他相关公告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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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含义如下： 

上市公司、华芳纺织 指 华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 指 

华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

书 

华芳集团 指 华芳集团有限公司 

嘉化能源 指 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嘉化集团 指 浙江嘉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金田纺织 指 华芳集团金田纺织有限公司 

石河子公司 指 华芳石河子纺织有限公司 

张家港织染 指 
华芳张家港织染有限公司（系由华芳集团张家港织染有限公

司更名） 

夏津纺织 指 华芳夏津纺织有限公司 

夏津棉业 指 华芳夏津棉业有限公司 

华恒物流 指 张家港华恒物流中心有限公司 

力天新能源 指 江苏力天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华安证券 指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湘丰实业 指 杭州湘丰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德诚投资 指 莱州德诚投资有限公司 

嘉俪九鼎 指 北京嘉俪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泰合金鼎九鼎 指 苏州泰合金鼎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嘉鹏九鼎 指 苏州嘉鹏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春秋楚庄九鼎 指 嘉兴春秋楚庄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春秋齐桓九鼎 指 嘉兴春秋齐桓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天权钟山九鼎 指 苏州天权钟山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天枢钟山九鼎 指 苏州天枢钟山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春秋晋文九鼎 指 嘉兴春秋晋文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8 家九鼎合伙企业 指 嘉俪九鼎、泰合金鼎九鼎、嘉鹏九鼎、春秋楚庄九鼎、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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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桓九鼎、天权钟山九鼎、天枢钟山九鼎、春秋晋文九鼎 

管建忠等 85 名自然人 指 

管建忠、朱兴福、陈跃强、翁方强、李文智、秦彬、韩建红、

徐国海、林翰、胡敏玮、陆海洪、周平、沈新华、袁奕炯、

鲁国兴、刘希、汪建平、顾丽静、邵生富、牛瑛山、程建安、

沈朝晖、白青、沈高庆、陶建荣、郭钧再、韩建平、査立新、

丁建平、胡晓虹、俞兴源、印祖伟、陈娴、陈根良、宋建平、

王伟强、施建明、饶火涛、杨军、王宏亮、徐芸、童年、张

文勤、李杨、韩宗奇、德新、李尔全、李泳、王敏娟、李敏

慧、黄红波、林传克、王敏雅、刘奕斌、宋正平、沈建祥、

李明华、姚卫峰、王予枫、李小平、柯萍、毕伟、张加尧、

沈立浩、李行、王旭波、项华兵、池淑冬、赵玉荣、钟琳、

文淑军、吴益峰、钱旺超、屠力冬、韩良、张锋、徐林强、

曹月明、郭付俊、陈村艳、王旭辉、周建华、静桂兰、陈亦

啸、郭永钢 

业绩承诺方/嘉化集团及管

建忠等 71 名自然人 
指 

嘉化集团及管建忠、朱兴福、陈跃强、翁方强、李文智、秦

彬、韩建红、周平、沈新华、汪建平、顾丽静、邵生富、牛

瑛山、沈高庆、陶建荣、郭钧再、韩建平、査立新、俞兴源、

印祖伟、陈娴、陈根良、宋建平、王伟强、施建明、饶火涛、

杨军、王宏亮、徐芸、童年、张文勤、李杨、韩宗奇、德新、

李尔全、李泳、王敏娟、李敏慧、黄红波、林传克、王敏雅、

刘奕斌、宋正平、沈建祥、李明华、姚卫峰、李小平、柯萍、

毕伟、张加尧、沈立浩、李行、王旭波、项华兵、赵玉荣、

钟琳、文淑军、吴益峰、钱旺超、屠力冬、韩良、张锋、徐

林强、曹月明、郭付俊、陈村艳、王旭辉、周建华、静桂兰、

陈亦啸、郭永钢等共计 71 名自然人 

资产置出方 指 华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转让方 指 嘉化集团等嘉化能源96名股东 

资产受让方 指 华芳集团及其指定受让方金田纺织、石河子公司 

《框架协议》 指 
《华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暨关联交易之框架协议》 

《框架协议补充协议》 指 
《华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暨关联交易之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 

《置入资产交割协议》 指 
原嘉化能源96名股东与华芳纺织签订的《置入资产交割协

议》 

《置出资产交割协议》 指 
原嘉化能源96名股东与华芳纺织、华芳集团、金田纺织、石

河子公司签订的《置出资产交割协议》 

《资产交割完成确认书》 指 
华芳纺织、华芳集团、嘉化集团签订的《资产交割完成确认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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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本次重

组 
指 

华芳纺织以拥有的全部资产和负债作为置出资产与嘉化集

团等 96 位交易对方拥有的嘉化能源 100%股份的等值部分

进行置换。置入资产作价超过置出资产作价的差额部分，由

上市公司依据嘉化能源全体股东各自持有的嘉化能源股份

比例向其发行股份购买。 

本次重组发行股份 指 

华芳纺织因支付本次重大资产置换作价差额发行股份，本次

重组发行股份的发行总额为 932,465,261 股，本次重组发行

后的上市公司总股本为 1,247,465,261 股 

本次重组发行对象 指 

嘉化集团、德诚投资、湘丰实业 3 家公司；嘉俪九鼎、泰合

金鼎九鼎、嘉鹏九鼎、春秋楚庄九鼎、春秋齐桓九鼎、天权

钟山九鼎、天枢钟山九鼎、春秋晋文九鼎 8 家合伙企业，以

及管建忠等 85 名自然人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

标的、拟购买资产、拟置入

资产、置入资产 

指 嘉化能源 100%的股份 

拟置出资产、置出资产 指 华芳纺织截至基准日经审计及评估确认的全部资产及负债 

交易基准日 指 本次重组审计基准日、评估基准日（2013 年 9 月 30 日） 

交割审计基准日 指 
各方协商一致进行置入、置出资产交割审计的基准日（2014

年 6 月 30 日） 

过渡期 指 自交易基准日至交割审计基准日的期间 

期间损益 指 
置入资产、置出资产自交易基准日至交割审计基准日期间经

审计的损益 

华林证券、本独立财务顾问 指 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海润律所 指 北京市海润律师事务所 

立信 指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和评估 指 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中企华评估 指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11 年修订）》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业务指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第二号——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财务顾问业务指引（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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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第 26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

——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 

《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2 年修订）》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注：除特别说明外，所有数值保留两位小数，均为四舍五入。若本报告书中部分合计数

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有差异，这些差异是由四舍五入造成的。 



10 

 

第一节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以拥有的全部资产和负债作为置出资产，与嘉化集团等 96 位交易

对方拥有的嘉化能源 100%股权的等值部分进行置换。置入资产作价超过置出资

产作价的差额部分，由上市公司依据嘉化能源全体 96 名股东各自持有嘉化能源

的股份比例向其发行股份购买。在前述交易实施的基础上，上市公司拟以询价方

式向符合条件的不超过 10 名（含 10 名）的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

金，募集金额为 5 亿元人民币且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额的 25%，募集资金将用于嘉

化能源拟投资建设的“热电联产机组扩建项目”。 

重大资产置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作为本次交易方案的必备内容，同时生效、

互为前提，任何一项因未获得中国政府部门或监管机构的批准而无法付诸实施，

则该两项交易均不予实施；募集配套资金在前两项交易实施的基础上择机实施，

募集配套资金实施与否或者配套资金是否足额募集，均不影响前两项交易的实

施。另外，上市公司的置出资产由嘉化集团等 96 名交易对方承接后转让给华芳

集团及华芳集团子公司金田纺织、石河子公司，转让价格由双方协商确定。 

一、重大资产置换 

上市公司以其拥有的全部资产及负债（以下简称“置出资产”）与嘉化集团

等 96 名交易对方持有的嘉化能源 100%股权（以下简称“置入资产”）的等值部

分进行置换，置入资产作价超过置出资产作价的差额部分，由上市公司依据嘉化

能源全体 96 名股东各自持有嘉化能源的股份比例向其发行股份购买。 

根据中企华评报[2013]3609 号《评估报告书》，置入资产评估值为 581,011.04

万元；根据中和评报字[2013]第 BJV1045 号《评估报告书》，置出资产评估值为

84,939.50 万元。中企华评估、中和评估均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根据上市公

司与嘉化集团等 96 方签订的《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置入资产、置出资产的作

价分别为中企华评报[2013]3609 号《评估报告》载明的 581,011.04 万元以及中和

评报字[2013]第 BJV1045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载明的 84,939.50 万元。 

二、发行股份支付作价差额并募集配套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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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股份包括两部分：（1）置入资产作价超过置出资产作价，差额部分由上

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作为对价支付；（2）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1、发行股票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2、发行对象 

非公开发行股份支付作价差额的发行对象为嘉化集团、德诚投资、湘丰实业

3 家公司、8 家九鼎合伙企业，以及管建忠等 85 名自然人。 

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为不超过 10 名（含 10 名）符合条

件的特定对象，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保险机构投资者、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

证券公司、QFII、自然人及其他符合法定条件的合格投资者。 

3、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本次股份发行定价基准日为华芳纺织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该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为 5.32 元/股。 

非公开发行股份支付资产置换作价差额：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等规定，上市公司向嘉化集团、德诚投资、湘丰实业 3 家公司、8 家九鼎

合伙企业以及管建忠等 85 名自然人非公开发行股份支付作价差额的发行价格为

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即 5.32 元/股。 

4、发行数量 

本次置入资产作价 581,011.04 万元、置出资产作价 84,939.50 万元。按照上

市公司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5.32 元/股和本

次资产置换的作价差额 496,071.54 万元计算，本次拟向嘉化集团等 96 方发行股

份总数为 932,465,261 股。 

三、本次发行股份的锁定期安排 

业绩承诺方（嘉化集团及管建忠等 71 名自然人，具体参见“释义”关于“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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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承诺方”之定义）承诺：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以股权认购的公司全部股份自

新增股份登记日起，至 36 个月届满之日和其在《业绩补偿协议》中利润补偿义

务履行完毕之日中的较晚日不进行转让，但按照《业绩补偿协议》进行回购的股

份除外，之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为了保持嘉化能源管理团队的稳定性，管建忠（嘉化能源实际控制人）等

71 名自然人（除朱兴福、陈跃强、翁方强、李文智、秦彬之外的其他 66 人均为

在嘉化能源或其实际控制人管建忠控制企业任职的人员）的股份锁定，均按照嘉

化集团及其实际控制人管建忠先生的要求锁定三十六个月。 

本次 96 方中除业绩承诺方之外的其他 24 方（德诚投资、湘丰实业、8 家九

鼎合伙企业，以及徐国海、林翰、胡敏玮、陆海洪、袁奕炯、鲁国兴、刘希、程

建安、沈朝晖、白青、丁建平、胡晓虹、王予枫、池淑冬共 14 名自然人）均承

诺：本次以资产置换方式认购的上市公司发行的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十

八个月内不转让。鉴于德诚投资、湘丰实业、8 家九鼎合伙企业均为外部财务投

资者，上述 14 名自然人均不在嘉化能源任职，经各方协商确定上述 18 个月的股

份锁定期。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等相关法规，上述交易对方本次发行所取得的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根据交易各方协商确认，该 24 方承诺：本次以其持有嘉化

能源的股权认购上市公司的股份在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十八个月内不予转让，符

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有关规定。 

公司因募集配套资金向其他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的股份的锁定期，按照现

行相关规定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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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实施情况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履行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一）本次交易的决策程序 

1、华芳纺织的决策过程 

2013 年 12 月 3 日，华芳纺织召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本次重组的《预案》及《框架协议》；同日，华芳纺织与嘉化集团等 96

方签署了《框架协议》，嘉化集团等 96 方与华芳集团签署了《资产转让协议》； 

华芳纺织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及职工安置方案； 

2013 年 12 月 12 日，华芳纺织召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交易报告书（草案）》以及《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业绩补偿协议》等

事项；同日，华芳纺织与嘉化集团等 96 方签署了《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与嘉

化集团及管建忠等 71 名自然人签署了《业绩补偿协议》。 

2013 年 12 月 30 日，华芳纺织召开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

了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提交的与本次重组相关的议案。 

为进一步明确职工安置方案，华芳纺织于 2014 年 3 月 25 日召开 2014 年第

一次职工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具体员工安置方案。 

2、华芳集团的决策过程 

2013 年 10 月 22 日，华芳集团召开 2013 年第二次股东会，同意华芳集团或

/和华芳集团指定的第三方从嘉化能源全体股东处受让华芳纺织的全部资产及负

债，同意华芳集团与华芳纺织、嘉化能源全体股东签署《框架协议》、《资产转让

协议》以及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的其他协议及补充协议。 

3、嘉化能源的决策过程 

2013 年 10 月 24 日，嘉化能源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以所持公司 100%股份参与华芳纺织股



14 

 

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 

2013 年 11 月 6 日，嘉化能源召开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

了《关于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以所持公司 100%股份参与华

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 

4、交易对方的决策过程 

（1）嘉化集团 

2013 年 11 月 6 日，嘉化集团召开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

了嘉化集团以所持嘉化能源 61.05%股份参与华芳纺织本次重组的相关议案。 

2013 年 12 月 11 日，嘉化集团召开 2013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

了《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估值及作价方案》、《业绩补偿协议》等事宜。 

（2）德诚投资 

2013 年 11 月 6 日，德诚投资出具书面《股东决定》，同意德诚投资以所持

嘉化能源 1.11%的股份参与华芳纺织本次重组的相关议案； 

2013 年 12 月 11 日，德诚投资出具书面《股东决议》，同意德诚投资签署《框

架协议之补充协议》并通过了《估值及作价方案》等事宜。 

（3）湘丰实业 

2013 年 10 月 27 日，湘丰实业出具书面《股东决定》，同意湘丰实业以所持

嘉化能源 1.07%的股份参与华芳纺织本次重组的相关议案； 

2013 年 12 月 11 日，湘丰实业出具书面《股东决议》，同意湘丰实业签署《框

架协议之补充协议》并通过了《估值及作价方案》等事宜。 

（4）8 家九鼎合伙企业 

2013 年 10 月 29 日、30 日，8 家九鼎合伙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及其授权

代表签署了《执行事务合伙人决议》，同意 8 家九鼎合伙企业以其持有嘉化能源

的全部股份参与华芳纺织重大资产重组事宜。 

2013 年 12 月 11 日，8 家九鼎合伙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及其授权代表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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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执行事务合伙人决议》，同意 8 家九鼎合伙企业签署《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

并通过了《估值及作价方案》等事宜。 

（二）本次交易的审批程序 

1、2014 年 9 月 5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华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及向浙江嘉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918 号）。 

2、2014 年 9 月 5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浙江嘉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及一致行动人公告华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的

批复》（证监许可【2014】919 号）。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实施情况 

（一）置入资产过户情况 

1、置入资产的过户 

2014 年 9 月 21 日，华芳纺织与嘉化能源的全体股东签署了《置入资产交割

协议》，以 2014 年 6 月 30 日作为置入资产的交割审计基准日，对于置入资产的

交割安排、过渡期损益等事项进行了约定。  

2014 年 9 月 23 日，嘉化能源 100%股权已过户至华芳纺织名下，相关的工

商变更登记手续已经办理完毕。  

2014 年 9 月 24 日，华芳纺织、华芳集团、嘉化集团签署了《资产交割完成

确认书》。各方确认，置入资产已过户至本公司名下。至此，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的交易对方已履行完毕置入资产的交割义务。 

2、过渡期损益的归属及确认 

根据《框架协议》及《置入资产交割协议》的约定，过渡期内，置入资产运

营所产生的盈利由资产受让方华芳纺织享有，置入资产运营产生的亏损，由资产

转让方嘉化集团等 96 方以现金方式向资产受让方华芳纺织全额补足。鉴于协议

双方同意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3]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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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136 号”《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2014]第 113127 号”《审计报告》以及“信

会师报字[2014]第 113951 号”《审计报告》作为置入资产过渡期间损益的审计依

据，且根据前述审计依据，置入资产运营在过渡期内实现盈利，不存在需由资产

转让方弥补的亏损，该等盈利全部由资产受让方享有。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置入资产的过户程序已经完成。 

（二）置出资产过户情况 

1、《置出资产交割协议》 

2014 年 9 月 21 日，华芳纺织与嘉化能源的全体股东、华芳集团、金田纺织

及石河子公司签署了《置出资产交割协议》，约定以 2014 年 6 月 30 日作为置出

资产的交割审计基准日。 

为了便于办理置出资产的交割，根据华芳集团相关股东会决议以及华芳纺织

董事会决议，华芳纺织出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张家港织染，华芳纺织将其除商标、

股权资产以外的全部资产及负债注入张家港织染。截至 2014 年 9 月 24 日除土地

使用权的过户转让手续正在办理过程中外，其他资产、负债均已移交至张家港织

染。 

协议各方同意，为办理相关资产过户、负债承接手续，按照本协议的约定由

华芳纺织直接将置出资产交付、过户至相应的资产受让方名下。 

根据《框架协议》约定，过渡期内，置出资产运营所产生的盈利或亏损及任

何原因造成的权益变动均由资产受让方享有或承担。 

2、《资产交割完成确认书》 

2014 年 9 月 24 日，华芳纺织、华芳集团、嘉化集团签署了《资产交割完成

确认书》。 

3、置出资产过户情况 

根据华芳纺织、华芳集团、嘉化集团签署的《资产交割完成确认书》，置出

资产的交割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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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流动资产 

截至交割审计基准日 2014 年 6 月 30 日，置出资产中流动资产共计 40,891.08

万元，其中货币资金 1,069.26 万元，应收票据 95.04 万元，应收账款 1,036.35 万

元，预付款项 30,179.17 万元，其他应收款 6,303.94 万元，存货 2,186.54 万元，

其他流动资产 20.78 万元，上述流动资产已经移交至张家港织染（上述数据为

2014 年 6 月 30 日上市公司母公司报表口径）。 

（2）非流动资产 

①长期股权投资 

置出资产中涉及的长期股权投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被投资单位 主营产品或服务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华芳夏津纺织有限公司 纺织品及原料销售 20,000 100% 

华芳夏津棉业有限公司 棉花收购、加工等 5,000 100% 

张家港华恒物流中心有限公司 仓储、纺织品原料购销 1,000 100% 

江苏力天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磷酸铁锂动力电池 5,450 64.22% 

江苏力天动力电池技术 

研究所有限公司 
研发 200 

江苏力天新

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持有

100%股权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 282,100 2.12% 

华芳张家港织染有限公司 
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割

设立 
5,000 100% 

2014 年 9 月 22 日，经夏津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华芳夏津纺织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夏津纺织”）100%的股权、华芳夏津棉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夏

津棉业”）100%的股权已全部由华芳纺织交割过户至华芳集团指定受让方华芳石

河子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石河子公司”）名下，夏津纺织和夏津棉业已变

更为石河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2014 年 9 月 23 日，经苏州市张家港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张家港华恒物流

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恒物流”）100%的股权、江苏力天新能源科技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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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以下简称“力天新能源”）64.22%的股权已全部由华芳纺织交割过户至华

芳集团名下，华恒物流已变更为华芳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力天新能源已变更为华

芳集团的控股子公司。力天新能源持有 100%股权的江苏力天动力电池技术研究

所有限公司也成为华芳集团的下属子公司。 

2014 年 9 月 24 日，经苏州市张家港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华芳张家港织染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张家港织染”）100%的股权已由华芳纺织交割过户至华芳

集团指定受让方华芳集团金田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田纺织”）名下，张

家港织染已变更为金田纺织的全资子公司。 

华芳纺织所持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12%股权转让给华芳集团的相关材

料，华安证券已于 2014 年 9 月 24 日报送安徽证监局。依据《资产交割完成确认

书》，相关各方确认华芳集团自《资产交割完成确认书》签署之日起即享有原上

市公司所持华安证券 2.12%股权的一切权利、权益和利益，承担原上市公司所持

华安证券 2.12%股权的风险及相关的一切责任和义务。 

②土地使用权 

本次置出资产涉及的土地使用权情况如下： 

序

号 

土地 

证号 
座落地址 地类 

使用权

类型 

使用权 

面积(㎡) 
终止日期 

他项 

权利 

1 
张国用（2005）第

090014 号 

塘桥镇北京

路 1 号 
工业 转让 12,472.20 

2051年6月7

日 

无抵

押 

2 
张国用（2009）第

0090334 号 

塘桥镇北环

路 
工业 出让 53,713.20 

2058 年 9 月

19 日 

无抵

押 

3 
张国用（2009）第

0090333 号 

塘桥镇北环

路 
工业 出让 117,849.00 

2058 年 9 月

19 日 

无抵

押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本次置出资产涉及的土地使用权均已交付给张家港织

染。土地使用权的变更手续目前正在办理之中，土地使用权的资产过户不存在重

大障碍。 

③房屋建筑物 

本次置出资产涉及的房屋建筑物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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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房产证号编号 房屋所有权人 房屋坐落 用途 面积(㎡) 

他项 

权利 

1 
张房权证塘字第

0000319150 号 
张家港织染 

塘桥镇北京路 1

号 1 幢 
工业 14,961.99 无抵押 

2 
张房权证塘字第

0000319146 号 
张家港织染 

塘桥镇北环路 9

幢、10 幢、11

幢 

工业 31,400.46 无抵押 

3 
张房权证塘字第

0000319147 号 
张家港织染 

塘桥镇北环路 1

幢、2 幢、3 幢 
工业 4,128.05 无抵押 

4 
张房权证塘字第

0000319148 号 
张家港织染 

塘桥镇北环路 4

幢、5 幢、6 幢 
工业 8,664.30 无抵押 

5 
张房权证塘字第

0000319149 号 
张家港织染 

塘桥镇北环路 7

幢、8 幢 
工业 42,247.89 无抵押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本次置出资产涉及的房屋建筑物均已交付给张家港织

染并完成变更登记手续。 

④注册商标 

华芳纺织已于 2014年 9月 24日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提交申请将

下列注册商标由华芳纺织交割过户至华芳集团名下，目前商标过户转让手续正在

办理过程中。 

序

号 
注册号 商标名称 核定使用商品类别和内容 权利期限 

1 第 1285710 号 

 

第 24 类 

布；粗斜纹布；粗毛呢；毛料；毛

织品；轻薄织物；纺织织物；衬布；

各种呢绒（包括交织呢绒，化学纤

维呢绒）；床单 

2009-6-2 至

2019-6-20 

2 第 1285714 号 
 

第 24 类 

布；粗斜纹布；粗毛呢；毛料；毛

织品；轻薄织物；纺织织物；衬布；

各种呢绒（包括交织呢绒，化学纤

维呢绒）；床单 

2009-6-2 至

2019-6-20 

3 第 1386985 号 

 

第 24 类 

过滤布，帘子布，无纺布，纺织品

餐巾，纺织品手帕，浴室亚麻布（服

装除外），台毯，餐桌用布（纺织品），

毛毯，被面，床单，棉毯 

2010-4-2 至

202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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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 1380988 号 
 

第 24 类 

过滤布，帘子布，无纺布，纺织品

餐巾，纺织品手帕，浴室亚麻布（服

装除外），台毯，餐桌用布（纺织品），

纺织品过滤材料，纺织品毛巾 

2010-4-7 至

2020-4-6  

5 第 1496680 号 
 

第 24 类 

过滤布，帘子布，无纺布，纺织品

餐巾，纺织品手帕，浴室亚麻布（服

装除外），台毯，餐桌用布（纺织品），

毛毯，被面，床单，棉毯 

2010-12-28 至

2020-12-27 

6 第 1238793 号 
 

第 25 类 

服装 

2009-1-14 至

2019-1-13 

7 第 1238794 号 
 

第 25 类 

服装 

2009-1-14 至

2019-1-13 

8 第 1242800 号 
 

第 25 类 

服装 

2009-1-28 至

2019-1-27 

9 第 1244737 号 

 

第 25 类 

服装 

2009-2-7 至

2019-2-6 

10 第 1330951 号  

第 25 类 

婴儿裤，婴儿全套衣，游泳衣，游

泳裤，帽子（头戴），手套（服装），

领带，围巾，皮带（服饰用），披巾 

2009-11-7 至

2019-11-6 

11 第 1330952 号  

第 25 类 

婴儿裤，婴儿全套衣，游泳衣，游

泳裤，帽子（头戴），手套（服装），

领带，围巾，皮带（服饰用），鞋 

2009-11-7 至

2019-11-6 

 根据重组《框架协议》及《置出资产交割协议》的约定，鉴于商标等知识

产权过户周期较长，商标等主管部门受理相关知识产权过户的申请材料之日视为

该等知识产权交割过户完成日。因此，各方确认，华芳纺织已根据重组《框架协

议》及《置出资产交割协议》的相关约定履行了置出资产中注册商标的交割义务。 

⑤其他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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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资产交割完成确认书》，其他资产已由华芳纺织交付给张家港织染，

自《资产交割完成确认书》签署日起，该部分资产的相关权利、义务、责任和风

险均已转移至张家港织染。 

（3）债务转移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上市公司已将短期借款银行债务偿还完毕，已取得非

银行经营性债务的主要债权人关于债务转移至张家港织染的债权人同意函。 

根据《置出资产交割协议》及《资产交割完成确认书》，各方确认，对于未

获得债权人关于将华芳纺织债务转移至张家港织染同意函的债务以及置出资产

中无法转入张家港织染的负债（包括但不限于应缴税费等），华芳集团承诺，其

将对该等债务承担全部清偿及赔偿责任，若债权人向重组后的上市公司主张权

利，则由华芳集团在接到重组后的上市公司书面通知后 30 日进行偿付和赔偿，

华芳集团在偿付及赔偿后不再向重组后的上市公司及嘉化能源 96 名股东追偿，

如华芳集团未能及时进行偿付、赔偿致使重组后的上市公司承担相应责任的，重

组后的上市公司有权向华芳集团进行追偿。 

（4）人员转移情况 

本次重组将根据“人随资产走”的原则办理华芳纺织所有员工的劳动关系变

更和社保关系转移工作，根据华芳集团股东会及华芳纺织职工大会审议通过的人

员安置具体方案，对上市公司母公司人员进行了如下安置：1、董事长戴云达、

财务总监陈惠娟、办公室主任施卫新回华芳集团任职，在与华芳纺织解除劳动关

系后，与华芳集团签订新的劳动合同；董事会秘书赵江波的聘任期限延长至 2014

年 9 月底，其将履职至本次重组实施完毕止；2、上市公司全体员工（除戴云达、

陈惠娟、施卫新三人）劳动关系全部转移至新公司张家港织染，该等员工与上市

公司解除劳动关系，与张家港织染签订新的劳动合同。 

对于置出资产所涉及的华芳纺织下属子公司的相关员工，本次重组不改变该

等员工与其工作单位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原劳动合同关系继续有效。 

华芳纺织 2014 年第一次职工大会决议通过了前述员工安置方案。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上市公司按照前述员工安置方案办理了人员的转移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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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市公司人员转移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根据《框架协议》及《资产交割完成确认书》，华芳集团承诺： 

①华芳集团愿意按《框架协议》之约定全额承担置出资产转移安置人员过程

中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自交割日起以及在交割日前提前与华芳纺织解

除劳动关系或变更员工劳动关系而引起的有关补偿或赔偿，解决与人员安置有关

的其他已有或有潜在劳动纠纷而发生的费用），并保证不会就此向重组后的上市

公司及嘉化能源 96 名股东进行任何形式的追偿；与置出资产转移人员相关的任

何争议、诉讼仲裁事项、或有责任均由华芳集团承担； 

②如发生因本次重组完成前华芳纺织违反劳动和社会保险方面的法律法规

而引起的劳动者向重组后的上市公司主张权利或索赔的情形，华芳集团将全额赔

偿由此给重组后上市公司造成的损失，并保证不会就此向嘉化能源 96 名股东进

行任何形式的追偿。 

（三）验资情况 

2014 年 9 月 24 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2014)第 114349 号验资报告，经其审验认为，“截至 2014 年 9 月 24 日止，华芳

纺织已收到嘉化集团等 96 方新增注册资本（股本）人民币玖亿叁仟贰佰肆拾陆

万伍仟贰佰陆拾壹元整，嘉化集团等 96 方以其所持上述置入资产作价高于上述

置出资产作价的差额部分 496,071.54 万元出资，嘉化能源 100%的股权已变更到

华芳纺织名下。截至 2014 年 9 月 24 日止，华芳纺织本次增发后的注册资本为人

民币 1,247,465,261.00 元，股本为人民币 1,247,465,261.00 元。” 

（四）新增股份登记情况 

2014 年 9 月 25 日，华芳纺织就本次向原嘉化能源 96 名股东发行股份认购

资产总计发行的 932,465,261 股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2014 年 9 月 26 日，本次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所新增的股份完成登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三、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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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重组实施过程中，未出现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存在差异的情

形。 

四、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华芳纺织现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尚未发生更

换或调整的情况。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后，华芳纺织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三

会议事规则等程序选举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五、重组实施过程中，是否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

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

供担保的情形 

本次重组实施过程中，没有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

联人占用的情形，或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六、相关协议、承诺及其履行情况 

（一）本次重组签订的协议及履行情况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过程中签署的主要协议包括《框架协议》、《框架协议补充

协议》、《业绩补偿协议》、《置入资产交割协议》、《置出资产交割协议》等。 截

至本公告出具日，上述协议均已生效，目前交易各方已经或正在按照协议约定履

行协议内容，未出现违反协议实质性约定的行为。 

（二）本次重组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过程中交易各方的承诺包括： 

1、嘉化集团及其实际控制人管建忠及其一致行动人韩建红关于保障上市公

司独立性的承诺；华芳集团关于保障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2、嘉化集团及其实际控制人管建忠及其一致行动人韩建红关于避免与上市

公司同业竞争的承诺；华芳集团关于避免与上市公司同业竞争的承诺； 

 3、嘉化集团及其实际控制人管建忠及其一致行动人韩建红关于规范与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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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关联交易的承诺；华芳集团关于规范与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承诺； 

4、原嘉化能源 96 名股东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5、业绩补偿方关于业绩补偿的承诺； 

6、华芳集团关于置出资产安排相关事项的承诺。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签署承诺已经或正在履行，未发现违反上述承诺的情

况。 

七、相关后续事项的合规性及风险 

华芳纺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的相关后续事项主要为：  

1、华芳纺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部分置出资产尚待办理相关的过户或转移手

续；   

2、华芳纺织尚待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注册

资本、经营范围、公司章程等事项的变更登记/备案手续。  

上市公司本次交易相关后续事项在合规性方面不存在重大障碍；本次交易相

关后续事项不存在重大风险。 

八、本次重组过程的信息披露情况 

华芳纺织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的实施已经按照《重组办法》、《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及要求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关于本次重组的相关信息披露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

相关规定。 

九、中介机构的结论性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本次交易已经获得了必须的核准及审批，其实施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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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重组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交易涉及的置入资产的过

户手续已办理完毕，本次交易涉及的部分已交付但尚未办理过户手续的置出资产

就办理过户手续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部分暂时未办理完毕过户手续的置出资产

已经交易各方确认且对本次交易的交割不构成重大不利影响；本次交易涉及的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预登记手续已经完成。华芳纺织尚待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

理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注册资本、经营范围、公司章程等事项的变更登记

/备案手续；上述后续事项办理不存在实质性障碍，对华芳纺织不构成重大法律

风险。 

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操作规范，有助于提高上市公司的资产质量和持续盈利

能力、符合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在相关各方切实履行其承诺的情况下，

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有利于上市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同时，根

据《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华芳纺织具备非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基本条

件，同意推荐华芳纺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二）法律顾问意见 

本次交易已经取得现阶段根据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必须取得的批准和授

权，具备资产交割的条件；本次交易涉及的置入资产的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本

次重组置出资产中的华安证券 2.12%股权过户文件已报安徽证监局，其他已交付

但尚未办理过户手续的置出资产就办理过户手续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部分暂时

未办理完毕过户手续的置出资产已经交易各方确认且对本次交易的交割不构成

重大不利影响；本次交易涉及的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预登记手续已经完成。华

芳纺织尚需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因本次交易涉及的注册资本、经营范围、公

司章程等事项的变更登记/备案手续等后续事项，该等后续事项办理不存在实质

性法律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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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本次重组的股份发行上市情况 

一、股份发行情况 

（一）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及定价原则 

本次股份发行定价基准日为华芳纺织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该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为 5.32 元/股。计算公

式为：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

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即 5.32 元/股。 

非公开发行股份支付资产置换作价差额：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等规定，上市公司向嘉化集团、德诚投资、湘丰实业 3 家公司、8 家九鼎

合伙企业以及管建忠等 85 名自然人非公开发行股份支付作价差额的发行价格为

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即 5.32 元/股。 

（二）发行股份的种类、每股面值 

华芳纺织本次发行的股份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为人

民币 1 元。 

（三）发行股份的数量、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 

本次置入资产作价 581,011.04 万元、置出资产作价 84,939.50 万元。按照上

市公司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5.32 元/股和本

次资产置换的作价差额 496,071.54 万元计算，本次拟向嘉化集团等 96 方发行股

份总数为 932,465,261 股，向 96 名交易对方分别发行的股份数量若不足 1 股，则

不足 1 股的部分计入华芳纺织的资本公积，具体发行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购股份数（股）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购股份数（股） 

1 嘉化集团  569,244,992  49 饶火涛  518,036  

2 朱兴福  62,164,353  50 杨  军  518,036 

3 嘉俪九鼎  47,659,337  51 王宏亮  518,036 

4 泰合金鼎九鼎  47,659,337  52 徐  芸  518,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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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购股份数（股）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购股份数（股） 

5 管建忠  20,058,364  53 童  年  518,036 

6 嘉鹏九鼎  17,758,283  54 张文勤  414,429  

7 陈跃强  12,039,163  55 李  杨  414,429  

8 春秋晋文九鼎  11,686,898  56 韩宗奇  414,429  

9 天权钟山九鼎  11,541,848  57 德  新  414,429  

10 春秋齐桓九鼎  10,754,433  58 李尔全  414,429  

11 德诚投资  10,360,725  59 李  泳  414,429  

12 湘丰实业  9,946,296  60 王敏娟  414,429  

13 翁方强  9,863,410  61 李敏慧  414,429  

14 李文智  9,842,689  62 黄红波  310,821  

15 天枢钟山九鼎  9,759,803  63 林传克  310,821 

16 秦  彬  8,220,406  64 王敏雅  310,821 

17 春秋楚庄九鼎  8,122,808  65 刘奕斌  310,821 

18 韩建红  6,216,435  66 宋正平  310,821 

19 徐国海  4,558,719  67 沈建祥  310,821 

20 林  翰  3,108,217  68 李明华  310,821 

21 胡敏玮  2,486,574  69 姚卫峰 248,657 

22 陆海洪  2,072,145  70 王予枫  207,214  

23 周  平  1,657,716  71 李小平 207,214 

24 鲁国兴  1,450,501  72 柯  萍 207,214 

25 沈新华  1,450,501  73 毕  伟 207,214 

26 袁奕炯  1,450,501  74 张加尧 207,214 

27 刘  希  1,243,287  75 沈立浩 207,214 

28 程建安  1,036,072  76 李 行 207,214 

29 汪建平  1,036,072  77 王旭波 207,214 

30 顾丽静  1,036,072  78 项华兵 207,214 

31 邵生富  1,036,072  79 池淑冬 207,214 

32 牛瑛山  1,036,072  80 赵玉荣 207,214 

33 沈朝晖  828,858  81 钟  琳 207,214 

34 白  青 828,858 82 文淑军 207,214 

35 沈高庆 828,858 83 吴益峰 207,214 

36 陶建荣 828,858 84 钱旺超 207,214 

37 郭钧再 828,858 85 郭付俊 207,214 

38 韩建平 828,858 86 屠力冬 207,214 

39 查立新 828,858 87 韩  良 207,214 

40 丁建平 828,858 88 张  锋 207,214 

41 胡晓虹  621,643  89 徐林强 207,214 

42 俞兴源 621,643  90 曹月明 207,214 

43 印祖伟 621,643  91 陈村艳  103,607  

44 陈  娴 621,643  92 王旭辉  103,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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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购股份数（股）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购股份数（股） 

45 陈根良 621,643  93 周建华  103,607  

46 宋建平 621,643  94 静桂兰  103,607  

47 王伟强 621,643  95 陈亦啸  103,607  

48 施建明 621,643  96 郭永钢  103,607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前后，上市公司股本总额及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重组前 本次重组完成后 

股份数量（股） 股份比例（%） 股份数量（股） 股份比例（%） 

华芳集团 160,540,000 50.97  160,540,000   12.87  

重组前的其他社会

公众股东 
154,460,000  49.03   154,460,000   12.38  

嘉化集团    569,244,992   45.63  

嘉俪九鼎    47,659,337   3.82  

泰合金鼎九鼎    47,659,337   3.82  

嘉鹏九鼎    17,758,283   1.42  

春秋晋文九鼎    11,686,898   0.94  

天权钟山九鼎    11,541,848   0.93  

春秋齐桓九鼎    10,754,433   0.86  

天枢钟山九鼎    9,759,803   0.78  

春秋楚庄九鼎    8,122,808   0.65  

德诚投资    10,360,725   0.83  

湘丰实业    9,946,296   0.80  

管建忠    20,058,364   1.61  

朱兴福等 84 人    157,912,137   12.66  

合计 315,000,000 100  1,247,465,261   100  

（四）发行对象所持股份的限售期安排 

业绩承诺方（嘉化集团及管建忠等 71 名自然人，具体参见“释义”关于“业

绩承诺方”之定义）承诺：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以股权认购的公司全部股份自

新增股份登记日起，至 36 个月届满之日和其在《业绩补偿协议》中利润补偿义

务履行完毕之日中的较晚日不进行转让，但按照《业绩补偿协议》进行回购的股

份除外，之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为了保持嘉化能源管理团队的稳定性，管建忠（嘉化能源实际控制人）等

71 名自然人（除朱兴福、陈跃强、翁方强、李文智、秦彬之外的其他 66 人均为

在嘉化能源或其实际控制人管建忠控制企业任职的人员）的股份锁定，均按照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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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集团及其实际控制人管建忠先生的要求锁定三十六个月。 

本次 96 方中除业绩承诺方之外的其他 24 方（德诚投资、湘丰实业、8 家九

鼎合伙企业，以及徐国海、林翰、胡敏玮、陆海洪、袁奕炯、鲁国兴、刘希、程

建安、沈朝晖、白青、丁建平、胡晓虹、王予枫、池淑冬共 14 名自然人）均承

诺：本次以资产置换方式认购的上市公司发行的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十

八个月内不转让。鉴于德诚投资、湘丰实业、8 家九鼎合伙企业均为外部财务投

资者，上述 14 名自然人均不在嘉化能源任职，经各方协商确定上述 18 个月的股

份锁定期。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等相关法规，上述交易对方本次发行所取得的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根据交易各方协商确认，该 24 方承诺：本次以其持有嘉化

能源的股权认购上市公司的股份在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十八个月内不予转让，符

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有关规定。 

二、股份上市情况 

2014 年 9 月 26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就华芳纺织

本次新增非公开发行 932,465,261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份出具了《证券变

更登记证明》。本次交易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本次发行新

增股份在其限售期满的次一交易日可上市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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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本次股份变动情况及其影响 

一、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10名股东变化情况 

（一）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前上市公司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截至 2014

年 8 月 29 日）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华芳集团有限公司        160,540,000 50.97  

2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5,770,207 1.83  

3 施立松          2,325,504 0.74  

4 何海潮          2,224,289 0.71  

5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2,071,765 0.66  

6 孔小明          1,418,905 0.45  

7 朱轶方          1,415,508 0.45  

8 
苏州市相城区江南化纤集团有限

公司 
         1,322,339 0.42  

9 冯华          1,268,000 0.40  

10 陆海啸          1,232,000 0.39  

合计 179,588,517 57.01 

（二）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上市公司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截至 2014

年 9 月 26 日）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嘉化集团 569,244,992 45.63  

2 华芳集团 160,540,000 12.87  

3 朱兴福 62,164,353 4.98  

4 嘉俪九鼎 47,659,337 3.82  

5 泰合金鼎九鼎 47,659,337 3.82  

6 管建忠 20,058,364 1.61  

7 嘉鹏九鼎 17,758,283 1.42  

8 陈跃强 12,039,163 0.97  

9 春秋晋文九鼎  11,686,898  0.94  

10 天权钟山九鼎  11,541,848  0.93  

合计 960,352,575 7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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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发行新股 数量 

比例

（%）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 - 932,465,261 932,465,261 74.75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315,000,000 100 - 315,000,000 25.25  

三、股份总数 315,000,000 100 - 1,247,465,261 100  

三、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股份变动暨新增股份上市事宜中不涉及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持股情况的变动。 

四、股份变动对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根据上会师报字(2014)第 0138 号《审计报告》以及信会师报字[2014]第

113127 号《审计报告》，本次重组发行前后，上市公司 2012 年度及 2013 年度的

主要财务数据变化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次重组发行前 本次重组发行后 

2013 年 12月 31 日 2012 年 12月 31 日 2013 年 12月 31 日 2012年 12月 31日 

总资产 120,926.76 144,792.30 414,915.23 338,278.16 

所有者权益合计 57,023.51 60,523.65 186,156.76 152,569.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所有者权益 
56,212.98 59,913.68 185,425.09 151,716.63 

股本总额（股） 315,000,000 315,000,000 1,247,465,261 1,247,465,261 

每股净资产（元/股） 1.78 1.90 1.49 1.22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营业收入 134,942.98 143,835.22 232,958.05 158,680.55 

营业利润 -5,023.96 -13,791.29 51,842.88 36,134.26 

利润总额 -3,207.03 2,720.07 50,430.39 36,279.37 

净利润 -3,320.13 1,392.66 43,238.99 31,002.52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3,251.37 1,533.65 42,919.47 30,653.4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 0.05 0.34 0.25 

注：表中所称“发行”不包括因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份。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后，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得到显著改善，上市公司的主营

业务规模迅速扩大，上市公司的利润将有较大幅度的提升，上市公司的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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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和盈利能力显著增强。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对公司主营业务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将由针纺织品及纺织原料的生产及销

售变更为盈利能力较强、市场前景较好的蒸汽供热服务，生产、销售邻对位、脂

肪醇（酸）、氯碱、硫酸系列化工产品，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将得到有效提升，

本次重组有助于提高上市公司的资产质量和可持续经营能力。 

（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交易上市公司将置出全部资产和负债，置入嘉化能源 100%股权。根据

立信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4]第 113133 号、信会师报字[2014]第 113952 号《备

考审计报告》以及信会师报字[2013]第 114138 号《备考盈利预测审核报告》，重

组后上市公司财务状况和盈利能力分析如下： 

1、本次交易前后的资产、负债构成情况分析 

科目 

2013 年 12 月 31 日 

交易前 备考 
变动幅度

（%） 金额（万元） 
占比

（%） 
金额（万元） 

占比

（%） 

流动资产合计 42,394.39 35.06 76,544.48 18.45 80.55 

非流动资产合计 78,532.36 64.94 338,370.75 81.55 330.87 

资产总计 120,926.76 100 414,915.23 100 243.11 

流动负债合计 59,978.72 93.86 188,863.80 82.56 214.88 

非流动负债合计 3,924.52 6.14 39,894.67 17.44 916.55 

负债合计 63,903.24 100 228,758.48 100 257.98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主营业务发生根本变化，资产规模大幅增加。由上表

数据可知，本次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资产总额增加幅度较大，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模拟计算的备考上市公司资产总额将从交易前的 120.926.76 万元上升

至交易后的 414,915.23 万元，增加了 293,988.47 万元，增长了 243.11%。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的资产结构发生较大变化，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资产

在总资产中的占比也将发生相应变化。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本次交易完成

后，上市公司流动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由 35.06%下降至 18.45%，非流动资产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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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资产的比重则由 64.94%上升至 81.55%，主要由于本次置入资产为资本密集型

产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较大。 

本次交易完成后，随着公司资产规模的扩大，公司负债规模也随之上升，公

司负债由交易前的 63,903.24 万元增加至 228,758.48 万元，增幅达到 257.98%。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负债结构发生变化。交易完成前，公司绝大部分

为流动负债，金额合计 59,978.72 万元，占负债总额比例为 93.86%，非流动负债

合计 3,924.52 万元，占负债总额比例为 6.14%。交易完成后，由于公司长期借款

增加 36,100.91 万元，因此，流动负债占负债总额比例为 82.56%，非流动负债占

负债总额比例为 17.44%。 

2、本次交易前后的偿债能力分析 

财务指标 
2013 年 12 月 31 日 

交易前 备考 

流动比率（倍） 0.71 0.41 

速动比率（倍） 0.28 0.30 

资产负债率（合并报表） 52.84% 55.13% 

财务指标 
2013年度 

交易前 备考 

利息保障倍数 -0.52 5.93 

注：上述指标的计算公式为：  

     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其他非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合并口径） 

利息保障倍数=（净利润+所得税+利息支出）/利息支出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流动比率有所下降，这是由于本次置入资产为资

金密集型行业，资本性支出需要大量专用设备以及铺底流动资金，同时嘉化能源

处于快速成长阶段，资金需求量大，仅靠自身积累滚动发展无法跟上公司的扩张

速度，所以短期银行借款以其成本低、效率高的特点成为公司主要融资方式。负

债结构中流动负债比重较大，造成公司流动比率较低。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有所上升，由交易前的 52.84%上升

至交易后的 55.13%。同时，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利息保障倍数增加较多，主

要是由于嘉化能源盈利能力较强，2013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净利润由交

易前的-3,251.37 万元上升至交易后的 42,919.47 万元，从而提升了公司的利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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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倍数。 

3、本次交易前后的营运能力分析 

财务指标 
2013 年 12 月 31 日 

交易前 备考 

应收账款周转率 54.83 18.62 

存货周转率 5.74 13.30 

总资产周转率 1.02 0.62 

注：应收账款周转率=当期营业收入/（（期初应收账款净额+期末应收账款净额）/2） 

存货周转次数=当期营业成本/（（期初存货净额+期末存货净额）/2） 

总资产周转次数=当期营业收入/（（期初总资产+期末总资产）/2）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及客户结构会发生较大变化，造成应

收账款周转率下降较多。同时，由于交易完成后资产总规模的大幅增加，公司的

总资产周转率也有所下降。由于置入资产的存货余额相对较小，因而交易完成后，

存货周转率增幅较大。 

（三）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 

1、本次交易前后营业收入、净利润分析 

单位：万元 

项目 
2013 年度 

交易前 备考 变动率（%） 

营业收入 134,942.98 232,958.05 72.63 

营业成本 128,423.13 153,945.98 19.87 

营业利润 -5,023.96 51,842.88 - 

利润总额 -3,207.03 50,430.39 - 

净利润 -3,320.13 43,238.99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251.37 42,919.47 -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 2013 年度各项盈利指标均有较大幅度的提升，本次

资产重组明显提升了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本次交易将从根本上提高上市公司的

盈利水平，公司将置入盈利能力更强，增长前景较好的蒸汽、邻对位、脂肪醇（酸）、

氯碱等业务，根据备考报表，公司 2013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将由

交易前的-3,251.37 万元增加至交易后的 42,919.47 万元，增幅巨大。因此，本次

重组后，公司盈利水平将得到实质性提高。 

2、本次交易前后盈利能力指标分析 



35 

 

项目 
2013 年度 

交易前 备考 变动率（%） 

每股收益（元/股） -0.10 0.34 - 

销售毛利率（%） 4.83 33.92 597.72 

销售净利率（%） -2.46 18.56 - 

注：①每股收益为按照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9号——净资     

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2010 年修订）》规定计算； 

②销售毛利率=（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营业收入； 

③销售净利率=净利润/营业收入。 

由上表可见，交易完成后公司的每股收益、销售毛利率、销售净利率均大幅

攀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将得到实质性改善。 

3、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的盈利预测 

根据公司管理层编制并经立信会计师审核的备考合并盈利预测财务报表，公

司 2013 年和 2014 年备考预测营业收入及利润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2 年度 

已审实现数 

2013 年度 
2014 年度 

预测数 
1-9 月已审

实现数 

10-12 月预

测数 
合计 

营业收入 158,680.55 146,509.66 70,586.53 217,096.19 312,858.90 

营业利润 36,134.26 35,691.17 13,578.44 49,269.61 62,752.38 

利润总额 36,279.37 35,785.96 13,519.89 49,305.85 62,487.66 

净利润 31,002.52 30,414.16 11,563.09 41,977.25 53,181.8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 
30,653.45 30,156.68 11,453.79 41,610.47 52,787.45 

嘉化能源处于快速增长期，因此，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将得

到较大提升。根据备考合并盈利预测财务报表，2013 年营业收入将达到

217,096.19 万元，较 2012 年度增长 36.81%；2014 年营业收入将达到 312,858.90

万元，较 2013 年度增长 44.11%。2013 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预测净利润将达

到 41,610.47 万元，较 2012 年度增长 35.74%；2014 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将达到 52,787.45 万元，较 2013 年度增长 26.86%。根据信会师报字[2014]第

113952 号《备考审计报告》，2013 年营业收入实现数为 232,958.05 万元，2013

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实现数为 42,919.47 万元，均超过 2013 年度的预

测数据。2014 年 1-6 月营业收入实现数为 162,411.34 万元，完成了 2014 年全年

预测收入的 51.91%，2014 年 1-6 月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实现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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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743.14 万元，完成了 2014 年全年预测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6.35%。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得到显著改善，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

规模迅速扩大，上市公司的利润将有较大幅度的提升，上市公司的持续增长能力

和盈利能力显著增强。 

（四）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业务经营情况与同行业公司对比情况 

1、本次交易完成后偿债能力指标与同行业公司对比 

根据备考报表，2013 年上市公司主要偿债能力指标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

比较如下表：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度 

可比上市公司 流动比率 速动比率 资产负债率 利息保障倍数 

内蒙君正（601216） 0.93 0.77 39.17% 8.23 

滨化股份（601678） 1.19 1.02 34.27% 9.02 

氯碱化工（600618） 0.90 0.70 50.91% 1.30 

中泰化学（002092） 1.01 0.87 65.41% 1.21 

富春环保（002479） 1.40 1.22 35.78% 5.73 

宁波热电（600982） 2.83 2.82 37.48% 14.17 

行业均值 1.38 1.23 43.84% 6.61 

备考数 0.41 0.30 55.13% 5.93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由于目前公司正处于快速扩张期，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相比，公司较弱的短期

偿债能力是由公司所处发展阶段决定的。 

本公司的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均低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的平均水平，主要

原因一是公司处于快速发展期，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进行固定资产投资；二是公司

负债结构中流动负债比重较大。本公司资产负债率虽高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的

平均水平，但经过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本公司的偿债能力将获得提升。公司的短

期偿债能力从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上来看略低，但从公司所处的市场环境、销售

前景、资产周转情况、各期借款偿还记录、银行关系等综合分析，公司仍然具有

较好的偿债能力，不存在重大偿债风险。 

2、本次交易完成后营运能力指标与同行业公司对比 

根据备考报表，2013 年上市公司主要营运能力指标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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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如下表： 

可比上市公司 
2013 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 存货周转率 总资产周转率 

内蒙君正（601216） 80.24 8.66 0.39 

滨化股份（601678） 22.84 15.45 0.68 

氯碱化工（600618） 27.86 16.03 1.13 

中泰化学（002092） 64.94 17.25 0.51 

富春环保（002479） 12.63 23.92 0.98 

宁波热电（600982） 13.33 12.60 0.45 

行业均值            36.97             15.65           0.69  

备考数 18.62 13.30 0.62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由上表可见，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低于同行业水平，主要原因是公司的主要

客户集中在嘉兴港区内以及江浙沪地区，且与公司保持长期的合作关系，公司一

般给予客户 30-45 天的信用期，客户回款一直比较及时，坏账风险很低，应收账

款质量较好。公司存货周转率略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是因为公司于 2013 年 9

月投产脂肪醇（酸）产品，期末存货中包含较多的脂肪醇（酸）原材料及产成品，

而上表中的同行业上市公司并不生产脂肪醇（酸）产品。此外，由于公司近年来

固定资产投资较大，资产规模增加较快，因此，总资产周转率略低于同行业水平。 

3、本次交易完成后盈利能力指标与同行业公司对比 

交易完成后公司销售毛利率、销售净利率均大幅攀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将得

到实质性改善。 

报告期内，可比上市公司盈利能力指标如下： 

公司 
2013 年度 

销售净利率（%） 综合毛利率（%） 

内蒙君正（601216） 14.86 32.17 

滨化股份（601678） 6.16 15.89 

氯碱化工（600618） 0.36 9.03 

中泰化学（002092） 0.87 22.12 

富春环保（002479） 5.71 11.51 

宁波热电（600982） 20.47 16.57 

行业均值              8.07             17.88  

备考数 18.56 33.92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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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见，交易完成后公司的销售净利率和综合毛利率明显高于同行业上

市公司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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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本次交易相关的证券服务机构 

一、独立财务顾问 

名称：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宋志江 

住所：北京市丰台区西四环南路 55 号 7 号楼 401 

电话：021-2028 1102  传真：021-2028 1101 

经办人：栾培强、石坡、何朝丹、葛凡、冷海飞 

二、法律顾问 

名称：北京市海润律师事务所 

事务所负责人：袁学良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高粱桥斜街 59 号院一号楼 15 层 

电话：010-8265 3566  传真：010-8265 3566 

经办人：朴杨、何云霞 

三、审计机构（置出资产） 

名称：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事务所负责人：张晓荣 

住所：上海市静安区威海路 755 号 20 层 

电话：021-5292 0000  传真：021-5292 1359 

经办人：巢序、沈佳云 

四、审计机构（置入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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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事务所负责人：朱建弟 

住所：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路 61 号四楼 

电话：021-6339 1166  传真：021-6339 2558 

经办人：陈黎、施丹华 

六、资产评估机构（置出资产） 

名称：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志明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8 号富华大厦 A 座 13 层 

电话：010-5838 3636  传真：010-6554 7182 

经办人：赵广庆、吴应强 

五、资产评估机构（置入资产） 

名称：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月焕 

住所：北京市朝阳门外大街 22 号泛利大厦 910 室 

电话：010-6588 1818  传真：010-6588 2651 

经办人：张齐虹、胡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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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独立财务顾问的上市推荐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华林证券认为： 

本次交易已经获得了必须的核准及审批，其实施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和《重组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交易涉及的置入资产的过

户手续已办理完毕，本次交易涉及的部分已交付但尚未办理过户手续的置出资产

就办理过户手续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部分暂时未办理完毕过户手续的置出资产

已经交易各方确认且对本次交易的交割不构成重大不利影响；本次交易涉及的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预登记手续已经完成。华芳纺织尚待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

理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注册资本、经营范围、公司章程等事项的变更登记

/备案手续；上述后续事项办理不存在实质性障碍，对华芳纺织不构成重大法律

风险。 

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操作规范，有助于提高上市公司的资产质量和持续盈利

能力、符合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在相关各方切实履行其承诺的情况下，

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有利于上市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同时，根

据《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华芳纺织具备非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基本条

件，同意推荐华芳纺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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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备查文件 

1、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华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

浙江嘉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

许可【2014】918 号）。 

2、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浙江嘉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一致行动人

公告华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的批复》（证监许

可【2014】919 号）。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4、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4)第 114349

号验资报告。 

5、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关于华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

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

查意见》； 

6、北京市海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华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

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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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华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之签署页） 

 

 

 

 

 

 

 

华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9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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